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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arrise Media Holdings Limited
星 宏 傳 媒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6）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九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預防措施

謹此提述星宏傳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之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該通告」）及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時正假座中國北京市朝陽區安家樓50號
A10號樓（「會場」）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使用詞彙
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鑑於COVID-19爆發之近期發展情況，以及符合北京市政府機構相關的規定與要求，
本公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採取以下防控措施，盡量降低COVID-19感染及擴散的
風險：

(i) 各股東或委任代表於會場入口處必須進行強制體溫檢測，任何人士若體溫高
於攝氏37.3度將不獲批准進入會場。

(ii) 各股東或委任代表需於會議期間全程佩戴外科手術口罩。本公司將不會於股
東特別大會上提供外科手術口罩。任何不佩戴外科手術口罩的股東或委任代
表將不准進入會場。

(iii) 鼓勵董事通過電話會議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所有與會者的座位均由本公司安排，
以使臨時股東大會的與會者之間距不少於1.5米。

(iv) 股東特別大會上將不會提供茶點且不會分發企業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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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通函及隨附該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所載資料（包括股東特別大會的日期、場地
及時間、以及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考慮的決議案）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星宏傳媒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東

中國，北京，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劉東先生、劉宗君先生、陳辰女士、
何漢先生及譚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繼陽先生、劉晨紅女士及郭柏成先生。


